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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沈国英女士主持，公司监

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复投资” )拟以自有资金22,

400万元收购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开云华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分别持有的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99.5%、0.5%股权， 合计收购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关联董事郭粟回避表决。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资金11,2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众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70%、30%股权，

合计收购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郑坚江、郭粟回避表决。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资金3,7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众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70%、30%股权，合

计收购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郑坚江、郭粟回避表决。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衢州明州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资金8,4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众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衢州明州医院有限公司70%、30%股权，合计

收购衢州明州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郑坚江、郭粟回避表决。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泉州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资金12,9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众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泉州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70%、30%股权，

合计收购泉州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郑坚江、郭粟回避表决。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期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董事会将择期召开股东大会，届时将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相关议案。 公司将择期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报备文件：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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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3年3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君达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复投资” )拟以自有资金22,

400万元收购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开云华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分别持有的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99.5%、0.5%股权， 合计收购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资金11,2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众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70%、30%股权，

合计收购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资金3,7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众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70%、30%股权，合

计收购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衢州明州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资金8,4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众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衢州明州医院有限公司70%、30%股权，合计

收购衢州明州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泉州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资金12,9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众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泉州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70%、30%股权，

合计收购泉州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备查文件：《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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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复投

资” ）拟以自有资金22,400万元收购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克

斯开云” ）、宁波开云华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云华照” ）分别持有的湖州浙北

明州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北明州” )99.5%、0.5%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与关联人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未发生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持有浙北明州100%股权；

●业绩承诺与补偿：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承诺，浙北明州2023年度-2025年度三年累计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4,750万元。（以下业绩补偿所涉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

如浙北明州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收购对

价。

●控股股东及交易出让方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若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医院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 存在2023年-2025年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且出让方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业绩补偿

责任的，由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在出让方违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补偿义务，具体以现金方式

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标的医院交易出让方承诺：

1、若因股权交割日前遗留的医疗纠纷、未决诉讼引起赔偿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通知

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评估基准日前已计提的除外）按各自持

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2、若因医院开放床位超出核定床位而被卫生主管单位行政处罚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

通知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按各自持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3、若医院被卫生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医院评估值的，所涉

估值差额部分，由交易出让方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

方。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与业绩承诺所涉补偿金额重复，则不予重复计算。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星医疗” ）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

资金22,400万元收购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分别持有的99.5%、0.5%股权。

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克斯开云” ）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了1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

具有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同时开云华照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故开云华照为公

司关联方。 本次与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合计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成立日期：2015年05月08日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资本：55,750万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开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水街11号307室

(6）经营范围：医疗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奥克斯开云投资决

策委员会中委派了1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具有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88,626,280.54

净资产 1,053,030,719.39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363,521.04

2、宁波开云华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1日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开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栖霞路132号255幢1-1-9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

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奥克斯开云投资决

策委员会中委派了1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具有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 开云

华照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故开云华照为公司关联方。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31,470.29

净资产 1,031,466.19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6,418.3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浙北明州100%股权，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02月05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20,1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刘节志

(6）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公园路255号（老三院院区）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礼品花卉

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浙北明州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99.5

2 宁波开云华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0.5

合计 20,100 100

(9）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76,667,535.67

净资产 103,656,741.21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96,819,170.83

净利润 22,287,312.29

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并

已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10）资产评估情况：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

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

010036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浙北明州的评估

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0,365.67万元，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2,400万元。

(11）产权状况：浙北明州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股权不涉及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2）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浙北明州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截至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召开之日，不存在公司为浙北明州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四、关联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湖

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010036号）所确定的

浙北明州全部权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22,400万元为准，确定总交易价格为22,400万元。

本次定价以标的公司经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未超过标的公司全部权

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双方名称

出让方：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开云华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共同持有的浙北明州100%股权

3、转让价格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

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010036号），截至

2022年12月31日，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浙北明州的股东全部权益为22,400万元，经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浙北明州100%股权总对价22,400元，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所持99.5%、0.5%股权对应

交易价格分别为22,288万元、112万元。

4、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15个工作日内，康复投资向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支付30%

交易款，即分别支付6,686.40万元、33.60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6,720万元；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15个

工作日内，康复投资向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支付40%交易款，即分别支付8,915.20万元、44.80万元，合

计支付人民币8,960万元；剩余30%股权转让款，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由

康复投资向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分别支付6,686.40万元、33.60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6,720万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浙北明州股权，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优化产业

结构，提升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于公司长远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能否审议通过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如本次交易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在康复医院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

在运营管理、医疗技术、行业竞争、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等不可预测风险，公司将会以谨慎的态度和行之有

效的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

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郭

粟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合计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收购有助于公司在医疗产业的业务布局，有利于加快公司医疗产业

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保障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确定，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

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执业资质，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该项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收购。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在医疗产业的业务布局。

本次交易标的均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书面报告，交易

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关联方补偿承诺函

1、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中的浙北明州股东全部权益采取收益法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本次交易涉

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标的公司为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具体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如下：

奥克斯开云、开云华照承诺，浙北明州2023年度-2025年度三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不低于4,750万元。 （以下业绩补偿所涉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如浙北明州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收购对

价。

上述业绩补偿应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汇入收购方指定的

银行账户。

九、控股股东及交易出让方承诺情况说明

（一）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若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医院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 存在2023年-2025年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且出让方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业绩补偿

责任的，由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在出让方违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补偿义务，具体以现金方式

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标的医院交易出让方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若因股权交割日前遗留的医疗纠纷、未决诉讼引起赔偿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通知

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评估基准日前已计提的除外）按各自持

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2、若因医院开放床位超出核定床位而被卫生主管单位行政处罚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

通知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按各自持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3、若医院被卫生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医院评估值的，所涉

估值差额部分，由交易出让方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

方。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与业绩承诺所涉补偿金额重复，则不予重复计算。 具体地：

若因医院被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原因触发交易各方之前约定的业绩

补偿条款，且交易出让方已进行业绩补偿的，交易出让方在进行本承诺第3项补偿时将扣除因第3项原因

所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后，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方。

十、报备文件

1、三星医疗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三星医疗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6、湖州浙北明州医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7、资产评估报告

8、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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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复投

资” ）拟以自有资金11,2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云华

慈” ）、宁波众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森投资” ）分别持有的余姚明州康复医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姚明州康复” )70%、30%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与关联人开云华慈、众森投资未发生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持有余姚明州康复100%股权；

●业绩承诺与补偿：开云华慈、众森投资承诺，余姚明州康复2023年度-2025年度三年累计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2,510万元。（以下业绩补偿所涉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

如余姚明州康复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收购对

价。

●控股股东及交易出让方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若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医院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 存在2023年-2025年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且出让方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业绩补偿

责任的，由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在出让方违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补偿义务，具体以现金方式

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标的医院交易出让方承诺：

1、若因股权交割日前遗留的医疗纠纷、未决诉讼引起赔偿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通知

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评估基准日前已计提的除外）按各自持

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2、若因医院开放床位超出核定床位而被卫生主管单位行政处罚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

通知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按各自持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3、若医院被卫生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医院评估值的，所涉

估值差额部分，由交易出让方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

方。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与业绩承诺所涉补偿金额重复，则不予重复计算。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星医疗” ）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

资金11,200万元收购开云华慈、众森投资分别持有的70%、30%股权。

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克斯开云” ）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了1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

具有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开云华慈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故开云华慈为公司关

联方。 同时众森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先生配偶的兄弟，故众森投

资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与开云华慈、众森投资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合计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宁波开云华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成立日期：2018年05月11日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开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民权路20号249室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

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奥克斯开云投资决

策委员会中委派了1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具有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 开云

华慈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故开云华慈为公司关联方。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1,535,957.66

净资产 31,534,363.75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6,913.70

2、宁波众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成立日期：2018年03月13日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资本：1,350万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随园街98弄12号255幢2+1-2-11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7）关联关系：众森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配偶的兄弟，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故众森投资为公司关联方。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875,070.42

净资产 13,823,452.15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769.6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余姚明州康复100%股权，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06月23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4,5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郑永静

(6）住所：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北环西路1188号1幢（1-7层）（自主申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药品零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停车场服务;病人陪护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余姚明州康复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开云华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0 70

2 宁波众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0 30

合计 4,500 100

(9）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6,509,223.62

净资产 31,170,531.57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1,222,240.53

净利润 -2,208,468.10

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并

已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13）资产评估情况：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

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

010041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余姚明州康复的

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3,117.05万元，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1,200万元。

(14）产权状况：余姚明州康复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股权不涉及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5）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余姚明州康复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截至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召开之日，不存在公司为余姚明州康复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四、关联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余

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010041号）所确定的

余姚明州康复全部权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11,200万元为准，确定总交易价格为11,200万元。

本次定价以标的公司经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未超过标的公司全部权

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双方名称

出让方：宁波开云华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众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开云华慈、众森投资共同持有的余姚明州康复100%股权

4、转让价格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

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010041号），截至

2022年12月31日，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余姚明州康复的股东全部权益为11,200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余姚明州康复100%股权总对价11,200元，开云华慈、众森投资所持70%、30%股

权对应交易价格分别为7,840万元、3,360万元。

4、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15个工作日内，康复投资向开云华慈、众森投资支付30%交

易款，即分别支付2,352万元、1,008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3,360万元；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15个工作

日内，康复投资向开云华慈、众森投资支付40%交易款，即分别支付3,136万元、1,344万元，合计支付人

民币4,480万元；剩余30%股权转让款，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由康复投资

向开云华慈、众森投资分别支付2,352万元、1,008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3,360万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余姚明州康复股权，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优化

产业结构，提升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于公司

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能否审议通过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如本次交易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在康复医院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

在运营管理、医疗技术、行业竞争、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等不可预测风险，公司将会以谨慎的态度和行之有

效的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

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郑

坚江、郭粟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合计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收购有助于公司在医疗产业的业务布局，有利于加快公司医疗产业

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保障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确定，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

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执业资质，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该项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收购。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在医疗产业的业务布局。

本次交易标的均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书面报告，交易

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关联方补偿承诺函

1、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中的余姚明州康复股东全部权益采取收益法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本次交

易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标的公司为开云华慈、众森投资，具体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如下：

开云华慈、众森投资承诺，余姚明州康复2023年度-2025年度三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不低于2,510万元。 （以下业绩补偿所涉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如余姚明州康复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收购对

价。

上述业绩补偿应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汇入收购方指定的

银行账户。

九、控股股东及交易出让方承诺情况说明

（一）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若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医院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 存在2023年-2025年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且出让方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业绩补偿

责任的，由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在出让方违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补偿义务，具体以现金方式

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标的医院交易出让方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若因股权交割日前遗留的医疗纠纷、未决诉讼引起赔偿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通知

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评估基准日前已计提的除外）按各自持

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2、若因医院开放床位超出核定床位而被卫生主管单位行政处罚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

通知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按各自持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3、若医院被卫生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医院评估值的，所涉

估值差额部分，由交易出让方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

方。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与业绩承诺所涉补偿金额重复，则不予重复计算。 具体地：

若因医院被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原因触发交易各方之前约定的业绩

补偿条款，且交易出让方已进行业绩补偿的，交易出让方在进行本承诺第3项补偿时将扣除因第3项原因

所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后，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方。

十、报备文件

1、三星医疗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三星医疗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6、余姚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7、资产评估报告

8、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3-016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复投

资” ）拟以自有资金3,7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云华

贝” ）、宁波众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电投资” ）分别持有的嘉兴明州护理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明州” )70%、30%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与关联人开云华贝、众电投资未发生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持有嘉兴明州100%股权；

●业绩承诺与补偿：开云华贝、众电投资承诺，嘉兴明州2023年度-2025年度三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925�万元。 （以下业绩补偿所涉及“净利润” 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

如嘉兴明州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收购对

价。

●控股股东及交易出让方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若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医院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 存在2023年-2025年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且出让方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业绩补偿

责任的，由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在出让方违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补偿义务，具体以现金方式

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标的医院交易出让方承诺：

1、若因股权交割日前遗留的医疗纠纷、未决诉讼引起赔偿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通知

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评估基准日前已计提的除外）按各自持

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2、若因医院开放床位超出核定床位而被卫生主管单位行政处罚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

通知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按各自持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3、若医院被卫生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医院评估值的，所涉

估值差额部分，由交易出让方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

方。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与业绩承诺所涉补偿金额重复，则不予重复计算。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星医疗” ）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

资金3,700万元收购开云华贝、众电投资分别持有的70%、30%股权。

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克斯开云” ）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了1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

具有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开云华贝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故开云华贝为公司关

联方。 同时众电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先生配偶的兄弟，故众电投

资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与开云华贝、众电投资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合计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宁波开云华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1日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开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栖霞路132号255幢1-1-3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

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奥克斯开云投资决

策委员会中委派了1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具有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 开云

华贝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故开云华贝为公司关联方。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2,482,393.63

净资产 6,181,889.63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0,461.56

2、宁波众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成立日期：2018年03月13日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随园街98弄12号255幢2+1-2-27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7）关联关系：众电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配偶的兄弟，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故众电投资为公司关联方。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273,311.83

净资产 5,163,115.56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337.60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嘉兴明州100%股权，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05月30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郑永静

(6）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七星街道宜城路商业三C138及宜城路320-328号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药品零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养老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

务）;医院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病人陪护服务;

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嘉兴明州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开云华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 70

2 宁波众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 30

合计 2,000 100

(9）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5,545,162.96

净资产 3,385,182.80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6,798,333.92

净利润 -2,294,974.36

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并

已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16）资产评估情况：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

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23]第

010038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嘉兴明州的评估

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338.52万元，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710万元。

(17）产权状况：嘉兴明州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股权不涉及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8）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嘉兴明州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截至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召开之日，不存在公司为嘉兴明州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四、关联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嘉

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010038号）所确定的嘉

兴明州全部权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3,710万元为准，确定总交易价格为3,700万元。

本次定价以标的公司经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未超过标的公司全部权

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双方名称

出让方：宁波开云华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众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开云华贝、众电投资共同持有的嘉兴明州100%股权

5、转让价格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

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23] 第010038号）， 截至

2022年12月31日，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嘉兴明州的股东全部权益为3,710万元，经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嘉兴明州100%股权总对价3,700元，开云华贝、众电投资所持70%、30%股权对应交易价

格分别为2,590万元、1,110万元。

4、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15个工作日内，康复投资向开云华贝、众电投资支付30%交

易款，即分别支付777万元、333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1,110万元；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

康复投资向开云华贝、众电投资支付40%交易款，即分别支付1,036万元、444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1,

480万元；剩余30%股权转让款，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由康复投资向开云

华贝、众电投资分别支付777万元、333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1,110万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嘉兴明州股权，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优化产业

结构，提升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于公司长远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能否审议通过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如本次交易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在康复医院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

在运营管理、医疗技术、行业竞争、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等不可预测风险，公司将会以谨慎的态度和行之有

效的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

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郑坚

江、郭粟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合计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收购有助于公司在医疗产业的业务布局，有利于加快公司医疗产业

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保障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确定，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

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执业资质，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该项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收购。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在医疗产业的业务布局。

本次交易标的均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书面报告，交易

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关联方补偿承诺函

1、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中的嘉兴明州股东全部权益采取收益法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本次交易涉

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标的公司为开云华贝、众电投资，具体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如下：

开云华贝、众电投资承诺，嘉兴明州2023年度-2025年度三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不低于925万元。 （以下业绩补偿所涉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如嘉兴明州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收购对

价。

上述业绩补偿应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汇入收购方指定的

银行账户。

九、控股股东及交易出让方承诺情况说明

（一）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若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医院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 存在2023年-2025年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且出让方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业绩补偿

责任的，由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在出让方违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补偿义务，具体以现金方式

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标的医院交易出让方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若因股权交割日前遗留的医疗纠纷、未决诉讼引起赔偿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通知

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评估基准日前已计提的除外）按各自持

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2、若因医院开放床位超出核定床位而被卫生主管单位行政处罚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

通知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按各自持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3、若医院被卫生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医院评估值的，所涉

估值差额部分，由交易出让方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

方。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与业绩承诺所涉补偿金额重复，则不予重复计算。 具体地：

若因医院被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原因触发交易各方之前约定的业绩

补偿条款，且交易出让方已进行业绩补偿的，交易出让方在进行本承诺第3项补偿时将扣除因第3项原因

所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后，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方。

十、报备文件

1、三星医疗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三星医疗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6、嘉兴明州护理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7、资产评估报告

8、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3-017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衢州明州医院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复投

资” ）拟以自有资金8,400万元收购宁波开云华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云华

歌” ）、宁波众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熠投资” ）分别持有的衢州明州医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明州” )70%、30%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与关联人开云华歌、众熠投资未发生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持有衢州明州100%股权；

●业绩承诺与补偿：开云华歌、众熠投资承诺，衢州明州2023年度-2025年度三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2,100万元。（以下业绩补偿所涉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

如衢州明州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收购对

价。

●控股股东及交易出让方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若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医院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 存在2023年-2025年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且出让方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标的医院202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业绩补偿

责任的，由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在出让方违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补偿义务，具体以现金方式

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标的医院交易出让方承诺：

1、若因股权交割日前遗留的医疗纠纷、未决诉讼引起赔偿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通知

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评估基准日前已计提的除外）按各自持

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2、若因医院开放床位超出核定床位而被卫生主管单位行政处罚的，交易出让方在收到标的医院书面

通知并确认属实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所涉所有赔偿金额按各自持股比例补偿给标的医院；

3、若医院被卫生主管单位责令改正导致医院床位减少、人员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医院评估值的，所涉

估值差额部分，由交易出让方在评估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

方。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与业绩承诺所涉补偿金额重复，则不予重复计算。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星医疗” ）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自有

资金8,400万元收购开云华歌、众熠投资分别持有的衢州明州70%、30%股权。

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克斯开云” ）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了1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

具有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开云华歌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故开云华歌为公司关

联方。 同时众熠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先生配偶的兄弟，故众熠投

（下转A24版）


